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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污水处理厂价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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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芒市

污水处理厂价格成本监审报告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8号），按照遵循公平、科学、规范、效率的原则，于2021年5月依法对芒市供排水有限公司城市污水处理成本费用等情况进行了监审。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成本监审项目

2018—2020年芒市污水处理厂成本监审。

二、成本监审的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改委7号令》；

（三）《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8号令）；

（四）《云南省定价目录》（云发改价格〔2021〕676号）；

（五）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云南省城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的通知（云发改价成〔2005〕1117号）；

（六）其他有关文件规定。

三、成本监审的程序

（一）成本监审受理。2021年2月5日，《芒市发展改革局关于转报芒市供排水公司关于调整水价格的请示》（芒发改请〔2021〕6号）收悉后，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1年4月12日发出《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本监审通知书》（德发改成监〔2021〕第1号）后，被监审单位于2021年4月28日向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送了相关成本资料，经初审合格，决定受理，并下达受理通知书。

（二）成立监审工作组，明确项目监审负责人和监审人员，制定工作方案。
（三）被监审单位补充提供成本监审有关材料。2021年6月对芒市污水处理厂2017年至2019年投入成本进行监审。按照有关要求，新增2020年投入成本和运行成本，于2021年9月重新对2018年至2020年芒市污水处理厂成本进行监审。
（四）实地监审。2021年5月至9月组织人员对该供排水公司提供的污水成本进行实地成本调查，对投入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对，对财务报表、账簿和凭证等审核，现场询问了解有关情况。
（五）审核、测算定价成本。依据有关文件，按照权责发生制和相关性原则，对芒市污水处理厂的各项成本数据进行审核、调整和测算，计算出定价成本。
（六）征求意见。根据审核情况，经集体讨论后起草了成本监审告知书，并于2021年9月9日向芒市供排水公司送达了（德发改成监〔2021〕2号），被监审单位无意见。
（七）出具成本监审报告。在完成以上规定程序的基础上，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1年9月8日按规定出具了《芒市供排水公司污水处理厂定价成本监审报告》（德发改成监〔2021〕2号）。
四、基本情况

芒市污水处理厂位于芒市镇芒核村西侧（东经98°32′37.3″北纬24°26′17.6″），紧临芒市大河，服务范围主要为芒市城区。设计处理规模为3.0万吨/日，分两期进行建设，采用卡鲁塞尔氧化沟处理工艺，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的一级Ｂ标准。目前，污水处理厂由云南水务下属公司—陇川水务产业有限公司托管运营。

五、污水成本监审情况

（一）资产资金投入及折旧情况

该污水处理厂从建设到今，共投入资金16908.2万元，资金来源共分两部分，其中：政府投入资金12648.28万元，企业自筹资金4259.92万元。
按照《成本监审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未投入实际使用、不能提供价值有效证明的，由政府补助或者社会无偿投入的资产，以及评估增值的部分不得计提折旧或者摊销费用。”在测算固定资产折旧中已按要求核减。核减：政府投入资金12648.2万元。企业自筹资金4259.92万元，纳入成本审核。依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的第二十八条，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采用年限平均法进行计算，州发展改革委依据《云南省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发改价格〔2010〕2613号）文件规定中的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表，进行了年限分摊。

经核定，2018年固定资产折旧额为109.07万元，核减646.2万元。2019年固定资产折旧额为136.24万元，核减678.01万元。2020年固定资产折旧额为136.24万元，核减678.01万元。三年固定资产折旧费为381.55万元，共核减2002.23万元；年平均核定固定资产折旧额为127.18万元、核减667.41万元。

（二）运营成本审核

1.污水处理总量

（1）2018年度污水处理总量为949.45万m³，2019年度污水处理总量为1028.27万m³，2020年度污水处理总量为年度污水处理总量为1045.96万m³，三年污水处理总量为3023.68万m³，年平均污水处理量1007.89万m³。

（2）2018年度缴纳污水处理费的用水总量为1148.67万m³，2019年度缴纳污水处理费的用水总量为1193.95万m³，2020年度缴纳污水处理费的用水总量为1231.74万m³，三年缴纳污水处理费的用水总量为3574.36万m³，年平均污水处理总量为1191.45万m³。

2.运营成本

通过实地成本监审及对该公司各项收支情况核对，该公司每年将有关运营承包给陇川水务公司。由于该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人员为企业职工，为了避免重复计算职工薪酬，故将企业上报的职工薪酬计入了供水成本，在运营成本监审中对职工薪酬予以核减。具体情况为：

核定2018年污水处理总成本为514.90万元，核减706.20万元。

核定2019年污水处理总成本为812.94万元，核减741.85万元。

核定2020年污水处理总成本为506.03万元，核减746.76万元。

六、监审结论

企业三年平均上报单位污水成本为1.33元/m³

企业三年平均上报单位污水处理收费成本为1.13元/m³
核定三年平均单位污水成本为0.61元/m³，核减0.72元/m³。

核定三年平均单位污水处理收费成本为0.51元/m³，核减0.62元/m³。

附表：芒市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成本费用核定表      
监审单位：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成本监审人：曹赛所、杨宏川、宋辉、张灵艳、于宪军、

岳蕊娟、钱德刚

时间：2021年9月8日            

附件

	芒市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成本费用核定表

	项目名称
	行次及关系
	三年上报平均值
	三年核定平均值
	增减情况

	一、污水处理生产成本（元）
	G1=∑G2+…+G12
	12796214.94 
	5865369.61 
	-6930845.33 

	 （一）职工薪酬
	G2
	256812.00 
	0.00 
	-256812.00 

	 （二）药剂费
	G3
	64733.33 
	64733.33 
	0.00 

	 （三）动力费
	G4
	0.00 
	0.00 
	0.00 

	 （四）水费（运营费）
	G5
	3390511.70 
	3390511.70 
	0.00 

	 （五）污泥处理支出
	G6
	7688.33 
	7688.33 
	0.00 

	 （六）固定资产折旧
	G7
	7945866.67 
	1271833.33 
	-6674033.33 

	 （七）修理费
	G8
	903825.81 
	903825.81 
	0.00 

	 （八）监测检验费
	G9
	187666.67 
	187666.67 
	0.00 

	 （九）机物料消耗
	G10
	0.00 
	0.00 
	0.00 

	 （十）低值易耗品摊销
	G11
	0.00 
	0.00 
	0.00 

	 （十一）其它费用
	G12
	39110.43 
	39110.43 
	0.00 

	二、期间费用（元）
	G13=G14+G15+G16
	411885.61 
	26667.61 
	-385218.00 

	 （一）管理费用
	G14
	385218.00 
	0.00 
	-385218.00 

	 （二）销售费用
	G15
	26667.61 
	26667.61 
	0.00 

	 （三）财务费用
	G16
	0.00 
	0.00 
	0.00 

	三、税金及附加（元)
	G17
	220814.48 
	220814.48 
	0.00 

	四、污水处理总成本（元）
	G18=G1+G13+G17
	13428915.04 
	6112851.70 
	-7316063.33 

	五、应冲减的费用
	G19
	0.00 
	0.00 
	0.00 

	六、污水处理核定总成本
	G20=G18-G19
	13428915.04 
	6112851.70 
	-7316063.33 

	七、年污水处理总量（立方米）
	G21
	0.00 
	0.00 
	0.00 

	(一）年污水处理水量
	G22
	10078940.67 
	10078940.7 
	0.00 

	(二)年缴纳污水处理费的用水总量
	G23
	11914546.07 
	11914546.1 
	0.00 

	八、单位成本（元/立方米）
	G24
	0.00 
	0.00 
	0.00 

	(一）单位污水处理成本
	G25=G20/G22
	1.33 
	0.61 
	-0.73 

	（二)单位污水处理收费成本
	G26=G25*G22/G23
	1.13 
	0.51 
	-0.61 




